
    多方查找陷入僵局

2025 年 10 月的一个傍晚，市

民李先生乘坐王师傅驾驶的网约车

回家，下车时因太匆忙，将一部价值

8000 元的苹果手机遗忘在车辆后

排座位上。“到家整理东西时才发现

手机不见了， 里面有客户资料和私

人照片，急得我团团转。 ”李先生回

忆， 他第一时间通过网约车平台联

系司机王师傅，但系统始终显示“司

机已结束服务，暂无法接通”。

情急之下， 李先生联系平台客

服申请协助查找， 得到的回复却是

“需 24 小时内调取行程数据”。 然

而， 直到次日上午， 平台仍未提供

有效线索， 只是告知“已尝试联系

司机， 对方称未见到手机”。 多次

沟通无果后， 李先生向事发地派出

所报案， 希望通过警方介入找回手

机。

民警通过平台登记的身份信息

联系到王师傅， 电话中， 王师傅情

绪激动地否认捡到手机， 甚至质疑

李先生“冤枉好人”， 声称“下车

后就直接回家了， 根本没看到什么

手机”。 由于缺乏直接目击证据，

警方无法直接认定王师傅拾得手

机， 考虑到双方对立情绪明显， 若

贸然处理可能激化矛盾， 民警建议

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纠纷。 在征

得双方同意后， 该案移交至闵行区

虹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证据链锁定真相

调解员于长富立即启动前期调

查工作， 协调民警与网约车平台对

接， 调取当日车辆行驶轨迹、 接单

记录， 同时申请警方调取沿线监控

录像， 固定关键证据。

在面对面调解阶段， 李先生激

动地表示： “我下车后 10 分钟就

发现手机丢了， 一直打电话， 一开

始能打通， 后来就关机了， 肯定是

你拿了！” 王师傅则反驳道： “你

没证据就别乱说话， 这是侵犯我的

名誉权。” 眼看争执不断升级， 调

解员当即决定采用“背靠背” 调解

方式， 让李先生先到室外平复情

绪， 单独与王师傅沟通。

调解员先从道德层面切入， 耐

心劝导王师傅， 但王师傅仍不为所

动， 坚持自己的说法。 见劝导无

效， 调解员决定亮出核心证据。

“这是网约车平台提供的行驶轨迹，

显示你送完李先生后， 直接开车回

了家， 其间没有接任何订单， 根本

不存在后续乘客拾走的可能。” 调

解员一边展示轨迹截图， 一边继续

说道， “这是李先生手机的定位记

录， 从下车到你家小区， 定位一直

跟着你的车移动， 最后停在你住所

附近； 还有这段路边监控， 拍到你

下车前特意低头查看后排座位， 而

这个时间点， 正好是李先生拨打手机

从接通到关机的时段。”

王师傅的表情逐渐凝重。 调解员

趁热打铁，展开法律宣讲。“《民法典》

明确规定， 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

人， 这是法定义务， 不是可选择的权

利。你现在的情况，如果明知是李先生

的手机却拒不返还， 已经构成侵占遗

失物。 ”调解员进一步释明刑事风险，

“这部手机价值 8000 元，已经达到《刑

法》侵占罪‘数额较大’的标准，根据第

二百七十条规定， 拒不退还的可能被

判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

金。但如果你主动归还，不仅不用承担

法律责任，还能依据《民法典》主张必

要的费用补偿。 ”

法律的刚性约束让王师傅的心理

防线明显松动，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调解员见状， 适时给其台阶： “会不

会是你家人收拾车辆时捡到了， 不如

先联系家人核实一下。” 这番话让王

师傅松了口气， 他提出“想出去打个

电话， 联系家人确认”， 并承诺一小

时内返回。

利用这段时间， 调解员与李先生

沟通： “理解你丢失手机的焦急心

情， 但如果对方愿意归还， 适当给予

一些酬金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民

法典》 明确， 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

应当向拾得人支付必要的费用。 这样

既能保障你手机完好返还， 也能让对

方感受到尊重。” 起初不认可的李先

生， 在调解员的劝说下， 表示愿意支

付 200 元作为辛苦费。

一小时后， 王师傅如约返回， 说

手机确实被家里小孩捡到。 在调解员

的见证下， 王师傅当场交还手机， 李

先生也支付 200 元酬金。 在调解员的

见证下， 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明

确王师傅返还遗失的苹果手机； 李先

生自愿支付 200 元辛苦费。

本案是典型的网约车场景下遗失

物返还纠纷， 调解员通过深入了解案

件缘由获悉当事人的想法后发现该案

件的难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本案责任

界定模糊， 双方均无直接目击证据，

争议核心围绕“是否拾得” 展开， 需

依赖间接证据形成完整链条； 二是李

先生遗失的苹果手机价值 8000 元，

处于 《刑法》 侵占罪“5000 元以上”

的刑事追责门槛之上， 民事返还与刑

事风险交织； 三是双方情绪对立致使

调解难度较大。 此类纠纷在网约车行

业高频发生， 折射出移动出行场景下

遗失物保管义务的认知盲区。

调解员将“证据理性” 与“人性

温度” 的结合。 调解员在此次调解中

采用“法理 + 情理 + 利益” 的三层

沟通策略引导当事人解决核心问题，

调解成功的前提是让事实说话， 需要

通过证据固定与分析， 打破各执一词

的僵局。 调解员需以中立第三方身

份， 分别向双方释明民事与刑事法律

后果， 不但发挥了法治宣传功能， 也

让当事人有了纠错的机会， 促使双方

自愿达成一致意见， 妥善解决纠纷。

【案例点评】

从网约车下车后苹果手机不翼而飞， 联系司机

无果、 平台响应迟缓， 十余天查找毫无进展。 面对

失主质疑， 司机坚决否认“捡到手机”， 双方情绪

对立剑拔弩张。 近日，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依托“三所联动” 机制， 通过调取轨迹、

固定监控、 精准释法， 成功化解该起价值 8000 元

的手机遗失返还纠纷， 既让失主李先生找回失物，

也让司机王师傅避免了刑事追责风险， 实现“案

结、 事了、 人和”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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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烧菜忘关火惹祸，房东称损失超5万元
调解员向双方释法说理，实现矛盾就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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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烧菜忘关火引发火灾， 致

出租屋损失超 5 万元， 双方因赔偿

金额僵持不下。 近日， 静安区彭浦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托“背靠背”

调解法， 结合法律条文明确责任，

成功化解这起出租屋失火赔偿纠

纷， 既帮助房东挽回损失， 也为经

济困难的租客减轻赔偿压力， 实现

矛盾就地化解。

2025 年 8 月底， 薛先生匆匆

来到社区居委会求助。 据薛先生介

绍， 其将房屋出租给老周后， 老周

在屋内烧菜时因临时外出忘记关

火， 导致厨房突发火灾。 火势虽及

时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 但厨房内

灶具、 油烟机、 橱柜等物品被严重

烧毁， 墙面大面积熏黑， 电路也因

高温受损， 初步估算维修及财产损

失超 5 万元。

“我找老周协商了好几次， 他

承认是自己的错， 但一直说没钱，

不愿意全额赔偿。” 薛先生向调解

员出示了多家维修公司出具的估价

单， 单据显示维修材料费、 人工费

及自己因处理事故产生的误工费合

计约 5.6 万元。 而老周则表示， 自

己收入有限， 火灾后已凑了部分钱

款， 但无力承担全额赔偿， 双方多

次协商均以争吵告终， 无奈之下只

好寻求调委会帮助。

调解员先是前往失火出租屋现

场勘查， 确认房屋受损范围与薛先

生描述一致， 同时走访周边邻居了

解情况。邻居们反映，事发时浓烟从

出租屋窗户冒出， 一度引发整栋楼居

民担忧，虽无人员受伤，但消防安全问

题亟待重视。随后，调解员单独与老周

沟通， 老周对失火事实及消防队出具

的全责鉴定无异议，但仍对5.6万元的

赔偿金额提出质疑， 称“维修价格太

高， 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

为打破僵局， 调解员采用“背靠

背” 沟通方式， 分别向双方释法说

理。 针对老周， 调解员明确指出， 根

据 《民法典》， 承租人未按约定方法

使用租赁物致其受损， 出租人有权要

求赔偿；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 应承担侵权责任。

面对薛先生时， 调解员则建议其

考虑老周的实际经济状况，“如果坚持

全额赔偿， 老周可能因无力支付而拖

延， 反而不利于你及时拿到赔偿款开

展维修。不如适当让步，同时约定分期

支付，这样既能减少你的损失，也能让

老周更易接受。 ”此外，调解员还向双

方强调了出租屋用火安全的重要性，

提醒老周今后使用明火时务必留人看

管，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经过多轮沟通， 双方最终达成一

致协议： 老周分两次向薛先生支付房

屋维修及相关损失赔偿款共计5.4万

元，首次付款于协议签订当日支付，剩

余款项在一个月内结清； 薛先生负责

后续房屋维修工作， 老周需提供必要

协助； 双方就此次火灾纠纷互不追究

其他责任。一周后，居委会对双方进行

回访， 薛先生表示已收到老周的首次

赔偿款，有序推进房屋维修工作；老周

也承诺会按时支付剩余款项， 并吸取

此次教训， 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